
淮安市洪泽区润湖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虚拟电厂可研方案编制服务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SSC公开-HA-2025019）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

一、招标条件

本淮安市洪泽区润湖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虚拟电厂可研方案编制服务已由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24万元， 招标人为淮安市洪泽区润湖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洪泽区润湖新能源虚拟电厂项目，通过必要设备改造及虚拟电厂平台搭建，实

现对热电联产应用、用户侧储能、电网侧储能、新能源(包括光伏、风电等)、工商业企业用

能、充电站用能、商业酒店用能、绿电交易、碳交易、电力交易等多种应用场景的资源整

合、调度和响应，参与新型电力市场的运营。同时，通过借助运营能力的培训，可培养专业

人才开展虚拟电厂相关业务，提升能源交易决策的速度、准确性和效率，优化电力交易策

略，增强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力，并通过数据分析模型预测及实时监控等功能，实现新型电力

交易市场中的最大化获利。（具体详见采购需求）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淮安市洪泽区润湖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虚拟电厂可研方案编制服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淮安市洪泽区润湖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虚拟电厂可研方案编制服务:

（1）投标申请人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提供有效的

企业独立法人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投标产品

不得侵犯到其他单位的知识产权。

（3）授权委托人和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本单位的正式员工，须提供社保部门出具的加章

的2025年3月1日以来任意一个月的养老保险证明。（如为退休人员应提供退休证书、劳动聘

用合同和有效期内的意外伤害保险凭证）

（4）自2022年9月1日以来具有至少1个及以上虚拟电厂相关项目服务业绩（服务内容需

包含虚拟电厂）提供合同复印件。

（5）投标人近年来有较好业绩且无不良商业行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未列入“信

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失信被执行人”。（提供网页截图）。

（6）投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中的材料以及相关证明材料必须是有效期内并密封加盖

公章，否则不予认可。

（7）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在整个投标过程中，若发现投标人资格条件与招标公告中载明的条件发生实质性改变或

招标人认为不能接受的其它变化，以及投标过程中有陪标、串标、转包、挂靠等违规行为，

招标人将取消投标人的投标或中标资格；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发现上述情况，业主有权无

条件立即解除与该承包人的合同，全额没收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并建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

以处罚，造成工期延误的，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由此所造成承包人的一切损失，由承包

人自行负责。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9-19 09:00到2025-09-30 17:00

获取方式：报名时间：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9月30日（09:00-11:30、14:00-17:00）

报名时需携带的资料：报名表（格式自拟，需有报名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报名日期等

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

章）、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和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报名时提前电话联系

18762071579。 招标文件及其他相关材料（纸质）每份400元人民币（含报名费），售后不

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0-20 09:00

递交方式：纸质递交（一正二副）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0-20 09:00

开标地点：洪泽区丽景花园售楼部一楼会议室（丽景铂群营销中心东十五道与洪泽湖大

道交叉口）

七、其他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交付止，其中各阶段的关键节点和成果交付时间如

下：

第一阶段：在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收集与调研工作，并提交初步的

调研报告。

第二阶段：在初步调研报告提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虚拟电厂项目的可行性分

析，并提交可行性分析报告。

第三阶段：在可行性分析报告提交后 [7] 个工作日内，完成专项咨询报告的编制且完

成评审并合格后，提交正式的专项咨询报告。

（二）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三）采购内容：虚拟电厂项目可行性研究：对虚拟电厂项目的建设背景、过程目标、

技术方案、市场前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影响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明

确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具体详见招标文件采购需求）

（四）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叁仟元整（开标现场、现金密封递交）



（五）招标控制价（最高限价）：人民币24万元。

（六）项目编号：JSSC公开-HA-2025019

（七）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投标报价40分、商务得分（含财务状况、业绩、企业资

质、项目负责人）24分，技术方案36分】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淮安市洪泽区润湖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淮安市洪泽区润湖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 淮安市洪泽区人民路52号

联  系  人： 刘先生

电  话： 吴欣宇 电话：1876207157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省苏辰建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地  址： 清江浦区中天西城商业广场2号楼414室

联  系  人： 吴欣宇

电  话： 18762071579

电  子  邮  件： 2643551303@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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